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專用教室管理辦法 

115.03.24 訂定 

 

1、為有效運用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下稱本中心)現有之專用教室(下稱各教室)，

發揮教學與進修之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2、本中心各教室所存財產物品等皆為教育局所屬，並授權本中心各組代表協助管

理使用，優先提供本中心各組及本市各教學相關單位舉辦與教學或職能進修等相

關活動使用，各教室皆有其預定之使用功能，其餘與課程或會議內容無直接關係

之視聽材料等，不得在各教室使用。 

3、 現有各專用空間及教室編號列舉如下：二樓小型會議室201、網路管理實驗室202； 

三樓智慧(電腦)教室 301、302 共二間、多功能培訓教室 303、四樓多功能培訓教

室 402、AIOT 創意教室 403。除四樓 403 教室可容納至少 150 人，其餘教室可

容納 25 至 30 人，為符合資源使用效益，請借用人先予評估之。 

4、 本中心現有特殊專用教室位於二樓網路管理實驗室一間，借用人員須符合已參加

相關設備研習經驗之資格，熟悉設備使用及安全規範，如未具有操作知能，管理

人得拒絕借用相關設備，以免造成安全疑慮。 

5、 申請期限： 

(1) 本中心內部各組：各教室之借用優先由本中心各組於使用前至少 1 週採線

上或紙本登記，如無人使用則開放於 1 至 3 日前臨時登記使用，以提高各教

室之使用率，並仍應遵守各教室之設備使用規定。 

(2) 本局所屬單位及學校：應於借用日前 5 日至 30 日內提出申請 。 

6、各教室使用前，登記申請借用之負責人（以下均稱負責人）應先至本中心行政

組領取「設備檢核及使用紀錄簿(線上)」。使用前後，並應依紀錄簿 (線上)確實

清點各項使用之設備、門窗及桌椅等是否完整正常並記錄使用狀況。若有缺失或

損毀壞，請立即向行政組報備以追查處理。 

7、各教室使用期間，負責人應主責管理，並適當使用各項設備或器材。未經負責

人允許，而任意操作致損壞，使用人員應按破壞公物論處及負賠償責任。活動結

束後，請負責人協助檢視並確認各設備用品等是否正常停止及關閉電源，並交回

使用紀錄簿暨設備檢核表至行政組留存。 



8、各教室使用期間，負責人應自行負責下列事項： 

(1) 使用期間之人員餐食安排，並妥善處理使用期間產生之垃圾與廚餘。 

(2) 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自行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車位安排、交通

動線指揮等事項。 

(3) 若因申請單位借用場地衍生之陳情投訴案件，由借用單位負責回覆。 

9、本中心教室內嚴禁吸菸。除會議室或經本中心指定之用餐場地外，其餘區域禁

止攜帶飲料或食品進入；使用各教室時，請保持環境整潔，且音量以不干擾其餘

上課中教室之課程或會議進行為原則。 

10、若違反上述規定，未盡點交責任或違反本辦法規定經勸導仍未改善者，該負責

人所屬之單位將被取消借用資格三至六個月。 

11、本辦法如有未盡之處，另依「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

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12、本辦法經本中心例會通過並陳奉長官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場地借用申請表 (115.03.24訂定) 

◆ 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下稱教網中心)所屬場地以教網中心優先使用，教育局所屬單位 (機關)於使

用日前 5 日至 30 日內開放申請，採先登記先使用及免收費用為原則。 

◆ 倘須於教網中心內用餐，請配合教網中心人員指示前往合宜場地，並自行妥處清潔事宜。 

◆ 本申請表請洽教網中心行政管理組(下稱行政組)索取，並應於使用日前 5 日至 30 日親送、掛號、

郵寄或電郵(netadmin@tc.edu.tw)至行政組申請，本中心鼓勵電子化作業，請優先使用電郵申

請。倘有未盡事宜，得準用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本中心保有

申請表相關規定之最終解釋及審核權。 

◆ 教網中心地址：臺中市太平區樹德 1 街 136 巷 30 號，行政管理組電話：04- 2395-2340 分機 111 

至 113，交通路線動態影片可搜尋 YouTube 關鍵字「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交通路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場地

及使用人

數上限 

(請勾選，

可複選) 

□會議室 201(25 人，可依規用餐) 

□網路管理實驗室202(29人，嚴禁飲食) 

（檢附相關研習證明或具備操作資格）  

□智慧教室 301(29 人，嚴禁飲食) 

□智慧教室 302(29 人，嚴禁飲食) 

□多功能培訓教室 303(29 人，嚴禁飲食) 

□多功能培訓教室 402(29 人，嚴禁飲食) 

□ AIOT 教室 403（150 人，嚴禁飲食） 

申請 

人 

 單位 

主管 

 

參加 

人數 

 參加 

對象 

 

活動 

名稱 

 

用餐需求 □無  □有（請自行安排餐食並配合指示於合宜場地用餐，餐後須自行清理廚餘垃圾） 

借用時間 

(請勾選，

單選，須

含佈置及

復原時間) 

□不連續：＿＿年＿＿月＿＿日(星期＿＿)＿＿時＿＿分至＿＿時＿＿分 

□連續（＿）天：＿＿年＿＿月＿＿日（星期＿＿）至＿＿年＿＿月＿＿日 

（星期＿＿），每天＿＿時＿＿分至＿＿時＿＿分 

須協助或 

注意事項 

□無  □有： 

教育局業務

承 辦 人

聯絡方式  

市話

手機

電郵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教網中心

行政組 

 

業務承辦 
科室主管 

 教網中心
召集人 

 

場地借用
管理流程 

1. 申請人先聯絡行政管理組冾詢場地出借情形，倘未登記出借得索取本申請表。 
電子檔下載連結：本局網站->科室業務->臺中市教育網路中心->表單下載：教網中心場地管理辦

法暨申請表 

2. 申請人填寫本申請表粗黑框內粗體字各欄位（【申請單位主管】欄，教育局內單位請單位主管核

章，學校請校長核章），送交教網中心行政管理組提出申請，並請檢附核定公文及實施計畫。 

3. 本申請表收訖後陳請教網中心召集人批核，申請結果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申請人知照。 

4. 申請單位請務必於場地借用當日提前派員與行政管理組執行點交與設備使用解說。 

5. 活動開始前，申請單位請協助說明飲水、廁所、用餐、垃圾收集點與行政組辦公室等服務支援事

宜，並協助督導。  

6. 活動結束後，申請單位請檢查冷氣、風扇、電腦、門窗是否關妥，環境清潔是否乾淨，桌椅及 

設備是否恢復原狀，填寫「教網中心場地使用紀錄簿」（左下圖QRcode）並通知行政組進行點還。 

教網中心場地使用紀錄簿 
 

mailto:郵寄或電郵(netadmin@tc.edu.tw)至行政組申請


場地使用
注意事項 

1. 嚴禁不當使用(如課間操或用力踩踏跑跳等動作)，勿任意變更或安裝軟硬體，若有需求請於申請

時提出，不受理現場申請。 

2. 借用場地(除會議室外)嚴禁飲食，公用茶杯(可至行政組借用)使用前後請清洗乾淨。 

3. 場地遺留物品統一交由申請單位及申請人處理，教網中心不予保管。 

4. 活動範圍限於借用場地樓層，以免干擾其他會議或行政辦公區。 

5. 各項設備請妥善使用，若有損壞照價賠償。 

6. 各教室使用期間，負責人應自行負責下列事項： 

(1) 使用期間之人員餐食安排，並妥善處理使用期間產生之垃圾與廚餘。 

(2) 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自行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車位安排、交通動線指揮等事項。 

(3) 若因申請單位借用場地衍生之陳情投訴案件，由借用單位負責回覆。 

 

點還後須
註記追償 

□無 □有： 申請人點還

後簽名 

 行政組點

還後簽名 

 



 

 

教網中心場地使用紀錄簿 


